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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  
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落實保護智慧財產權，處

理校園網路或其他疑似侵犯智慧財產權事件，特依據「教育部台灣學術網
路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」及「本校校園網路使用規範」訂定本處
理程序。  

二、適用對象：  
適用於全校教職員工生，當接獲檢舉本校有疑似侵犯智慧財產權事件

時，資訊組以此程序，依情節重大程度處理並回覆檢舉單位。  
三、處理程序：  

通知該IP使用單位（人），告知侵權法律責任並

立即停止疑似侵權行為

1.初步確認真偽及其舉證資料。

2.通知臺南區域網路中心。

3.回覆檢舉者，並告知事件將被瞭解及處理。

協助瞭解、處理，
查明屬實者，依校內規定懲處

是否重複被檢舉

1.回報臺南區域網路中心處理情形。

2.回覆檢舉單位處理情形。

是

否

本校資訊組
受理疑似侵權事件檢舉

結案

依檢舉方式分類

網路檢舉
（如：E-mail）

1.針對被檢舉IP暫時停權。

2.請該IP使用單位回報處理情形。
書面檢舉

通知該IP使用人之主管或導師協助宣導

將該IP位址列入追蹤名單至少3個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